附件5
无隐瞒与岗位相关健康状况承诺书

本人充分知晓乐业县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战斗员、驾驶员等一线执勤岗位对体能、应急处置能力及职业健康的特殊要求，明确知晓招聘单位依据《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GBZ 221-2009）及招聘公告制定的岗位健康录用标准，自愿如实报告本人明知且与本岗位直接履职密切相关的全部健康状况。
一、如实报告范围
本人确认已配合招聘单位组织的入职体检，同时自愿报告以下与岗位履职直接相关的健康状况（包括但不限于）：
1.法定禁止类疾病：间歇性精神病、癫痫、器质性心脏 / 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肺结核、传染性皮肤病、淋病 / 梅毒等性病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携带状态（依据 GBZ 221-2009 第 4.1.2 条）；
2.履职影响类伤病：痛风、腰椎间盘突出、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强直性脊柱炎、周围神经损伤、颅脑外伤后遗症、习惯性脱臼、慢性腰腿痛等，此类伤病可能在高强度训练或应急处置中显现、加重，进而影响岗位胜任能力；
3.其他本人明知、体检中未发现但与一线执勤岗位履职直接相关的健康异常。
二、法律责任约定
若本人存在明知上述健康状况而未如实报告的情形，视为：
1.违反本承诺书约定及招聘单位录用条件；
2.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 “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劳动合同”，相关劳动合同条款无效。
3.招聘单位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项（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或第二十六条（劳动合同无效），履行通知工会等法定程序后，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4.若因未如实报告的健康状况导致训练执勤中发生人身损害、履职失误等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三、承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消防员职业健康标准》（GBZ 221-2009）及招聘单位健康录用标准，对本承诺书全部内容、法律依据及法律后果均已充分理解，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严格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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